
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112年6月28日
勞動關3字第1120142811A號

修正「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」第一點、第六點及第十三

點附件一、第十九點附件三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」第一點、第六點及第

十三點附件一、第十九點附件三

部　　長　許銘春　出國

政務次長　李俊俋　代行

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第一點、第六點修正規定

一、為有效運用民間資源調解勞資爭議，勞動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補助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政府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園區管理局（以下併稱

行政機關）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案件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六、本部補助行政機關所轉介之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費標準如下：

（一）同一事由每件補助行政費新臺幣（以下同）六百元。

（二）同一事由每件補助案件費一千八百元；於下午六時以後召開會議之案件，每

件另補助案件費四百元。

（三）調解成立案件，每件另補助案件費五百元。

（四）調解不成立案件，審查會得視爭議涉及人數、調處耗費時間、會議召開次數

及案情複雜程度或促成雙方當事人共同申請交付仲裁等，每件另補助案件費

五百元。但每次補助案件數合計不得超過不成立案件數五分之一，並應於會

議紀錄中記載補助理由。

　　　　調解請求給付金額未達三千元或非屬金錢給付之爭議，不適用前項第二款至第四

款規定。但爭議標的為恢復僱傭關係、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者，不在此限。

　　　　勞資爭議當事人一方申請調解，並請求於下午六時以後召開調解會議時，行政機

關得於徵得他方當事人同意後，轉介由具備調解資源及意願之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，

並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加給調解案件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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